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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 

第四届会议 

2000年 1月 31日至 2月 11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3(a) 

促进和协助政府间森林问题小组行动建议的执行,并审查  
监测和报告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 养护及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进展情况:促进和协助执行(方案构成部分一一一一.a) 

   促进和协助执行 

   秘书处的说明 

 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第三届会议和论坛第三届会议的报告(E/CN.17/IFF/1999/25)
均 未 讨 论 方 案 构 成 部 分 一 .A 因 此 , 现 将 论 坛 第 二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E/CN.17/IFF/1998/14)第一.A 节重印于附件,以便利第四届会议讨论本方案构成部
分  

———————— 

 *  E/CN.17/IFF/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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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第二届会议报告第一节有关摘录部分*  

A. 促进和协助执行(方案构成部分一.a) 

初步结论 

1. 论坛欢迎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和其他伙伴承诺执行论坛的一切行动建议,并赞
赏地注意到各国 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主动在国家一级主动进行的许多活动 它注

意到了森林提供的社会和环境服务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遇到的挑战受到更多的注

意 它强调了有关各方有效地参与,改善体制安排和采取适当方式方法进行交流的
必要性  

2. 论坛强调了需要执行在投资 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以及——就发展中国家而
言,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家和森林覆盖率低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的金融机制和(或)
措施包括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提供支助方面的战略  

3. 论坛审议了被森林小组定为解决森林部门问题的可行框架的各国森林方案,包
括以一种整体的 全面的和多部门的方式执行森林小组的行动建议 它注意到了根

据芬兰 德国 洪都拉斯 印度尼西亚 乌干达和联合王国的六国倡议以及巴登-
巴登研讨会及其结果编写的各国个案研究 此倡议被认为是对在国家一级估价森林

小组行动建议,支助国家一级和国以下各级的执行工作的重要贡献 此倡议已经认

识到各国和各有关方面在国家一级估价建议的相关性和优先性时情况各不相同,并
且还出版了一本有用的实践者指南,对该指南应当进行修订以利估价工作 为了加

强执行森林小组通过的行动建议,论坛认为各级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和作出长期承
诺是必要的  

4. 论坛指出,森林小组的行动建议很多很复杂,涉及范围广泛的重要问题 论坛认

识到可持续森林管理是一个长期过程和目标,各国在有限的时限内无法表明在能力
建设 制订政策 规划过程以及建立有利的支助基础设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论坛

强调必须持续努力执行森林小组的建议  

5. 论坛认识到,森林覆盖率低的发展中国家执行森林小组的行动建议的情况值得
特别注意 它呼吁作为这项方案构成部分的主管机构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
划署)加快为森林小组行动建议中所载的森林覆盖率低下一个定义 它请全球环境

设施以及有关环境公约,包括 生物多样性公约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气候公约 )2 和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
防治荒漠化的公约 3,与国际供资机构研究和考虑森林覆盖率低的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需要,并呼吁非正式的高级机构间森林工作队协调其支助这些国家的工作  

6. 论坛对非正式的高级机构间森林工作队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支持 它指出工作队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森林小组/论坛的有效的支持手段和在森林问题上进行非正式机
构间协调的有效手段 将来应当加强和进一步发展工作队的工作  

———————— 

 *  E/CN.17/IFF/19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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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坛注意到了在森林问题国际合作方案(森林合作方案)成员国内继续对气载污
染物对森林的影响进行监测,并根据日内瓦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 4 签订关于

氮 重金属和持久污染物的新议定书,以及东亚国家中间开始就酸雨监测网进行区
域性合作 论坛赞赏地注意到某些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把它们的合作扩大到目前未参

加国际网络的有关国家  

8. 论坛还注意到了最近的支持执行森林小组行动建议的区域性和国际倡议,其中
包括 1998 年 3 月经 亚巴逊合作条约 缔约国环境部长们同意的加强亚马逊保护

区分网络; 中美洲林业公约 框架内的最近的发展情况;在粮农组织亚洲和太平
洋 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林业委员会的主持下 1998 年 2 月在印度尼西
亚,1998年 4月在塞内加尔和 1998年 6月在智利举行的森林小组执行情况区域研讨
会;1998 年 7 月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森林保护问题部长会议;8 国集团国家元首于
1998 年 5 月在英国表示赞同的 8 国集团林业行动方案(8 国集团由美利坚合众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联合王国 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组成)  

执行森林小组行动建议的重要构成部分 

9. 论坛一致认为,以下各项对于执行森林小组行动建议特别重要: 

 (a) 考虑到 21 世纪议程 5 的有关章节和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的关于所有

类型森林的管理 养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一致的权威性原则声明(森林原则)6 第

10 段,国际上捐助者 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新的追加资源,包括通过革新机
制和/或措施提供新的追加资金 在国际和国内一级调动资金 技术援助和转让无

害环境技术,以及通过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机制和措施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
国家,以及森林覆盖率低和森林生态系统脆弱国家的国家森林方案; 

 (b) 酌情促进各国通过其由森林小组确定的国家森林方案,并在国际组织的配合
下,采取综合办法执行森林小组的行动建议,进行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关

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 和 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规定的与森林有关的工作; 

 (c) 各国和国际组织建立和/或加强倡议 方法和伙伴关系,其中可以包括合伙协
议,以鼓励作出长期政治承诺;有关的 有效的 持续的和可靠的捐助者支助;私营部
门和大集团参加;以及承认官方发展援助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
森林覆盖率低的国家的需要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  

 (d) 所有国家系统地评估森林小组的行动建议和按各自国家的过程执行这些建
议的规划,其目的在于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 

 (e) 各国在有关各方的参加下在它们国家森林方案/国家政策框架内协调地执行
森林小组的行动建议 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应当有助于促进有效地实施可持续的森林

管理 对政策框架应当不断加以审查,以便继续体现进行部门间规划 协调和执行

的能力和适当的分配资源  

 (f) 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一个中心来指导和协调森林小组行动建议的执行和估价
过程,包括有关各方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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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必要时,国际社会进一步援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执行森林小组的行
动建议 国家森林方案可以用作为执行行动建议提供发展援助的框架 进行能力建

设 建立参与机制和做出革新筹资安排尤其需要这种支助  

–––––––––––––– 


